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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2015年 12月 11日，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

公司”）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

产重组事项的相关议案，并披露了《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

资产出售及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》及其摘要等信息披露文

件。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

法〉实施过渡期后的后续监管安排》的通知，上海证券交易所需对公

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进行事后审核。 

2015 年 12 月 22 日，本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中国

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购买报告书（草案）信息披露

的问询函》(上证公函[2015]2038 号)（以下简称《问询函》），现将

《问询函》的内容公告如下： 

“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重大资产出售及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

（草案）（以下简称“草案”），现有如下问题请你公司作进一步说明

和补充披露： 

一、标的资产行业状况及相关风险 

1、草案披露，中海集运的集装箱运输及相关资产将整合至中国

远洋。交易完成后，公司集装箱运力特别是 VLCS(大型集装箱船）将

大幅增加。请从重组后的收入（议价能力）、成本（油料、船舶保险、



装卸费、支线费等）及主要航线市场竞争力等方面补充披露此次重组

对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影响。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。 

2、草案披露，本次重组后原中海集团旗下港口及码头业务将装

入公司。请从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拥有的港口位臵分布、集运与码

头业务协同效应及码头的投资回报等方面补充披露重组后码头业务

盈利能力变化和对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能力产生的影响。请财务顾问

和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二、关于本次交易的具体安排 

3、草案披露，本次重组涉及多家公司的股权转让，部分标的与

银行签署贷款协议中对标的公司股权转让进行了限制性约定。这些

公司的股权转让需得到贷款人的同意或需要提前告知贷款人。请公

司补充披露需得到贷款人的同意或需要提前告知贷款人的债权的具

体金额以及截至目前已经得到贷款人的同意或需要提前告知贷款人

的债权的比例。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。 

4、草案披露，本次交易拟将中海集运集装箱运输及其配套服务

的资产整合到中国远洋，本次交易拟购买鑫海航运 51%股权，而中海

集运原持有鑫海航运 60%的股权，请公司从本次业务整合角度补充披

露未购买中海集运原持有的鑫海航运全部 60%股权，而仅购买 51%股

权的理由。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。 

5、草案披露，拟出售资产中散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存在七宗金

额在 1,000 万元以上的未决仲裁事项，请公司补充披露是否对上述

仲裁事项计提预计负债，以及与交易对方对上述事项的责任承担安

排。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6、草案披露，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境外子公司的记账本位币为美

元，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化，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存在外币折算风

险，请就汇率变动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作敏感性分析。请财务顾问和

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

请你公司在 2015 年 12 月 25 日之前，针对上述问题对草案做

相应补充,书面回复我部并进行披露。” 

根据上述函件要求，本公司与相关各方及中介机构正积极准备回

复工作，将尽快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进行补充和完善，并履

行信息披露业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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